           东盟货主协会联合会第27届年会
暨“全球货主论坛” 在新加坡举行
    东盟货主协会联合会第27届年会暨“全球货主论坛”于2004年9月12-14日在新加坡举行。参加会议的主要有来自新加坡、印尼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澳大利亚、中国、香港、澳门、欧洲、美国、韩国、孟加拉、斯里兰卡、巴基斯坦、日本等31个国家和地区的货主协会。

   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：1)成立“亚洲货主协会”，以便增强亚洲货主的在国际上的地位，应对强大的班轮卡特尔组织，与班轮卡特尔组织不公平的做法进行斗争；2）如何应对远洋运输市场价格暴涨问题；3)应对运费之外征收码头作业费(THC)及其他附加费的问题；4)反垄断问题；5)海运安全问题等。

    会议达成了如下纪要：

    1．支持欧洲货主协会反对班轮组织的垄断行为以及关于修改欧盟第4056／86号海运规则有关反垄断豁免条款的要求，取消班轮公会的反垄断豁免权，对欧洲班轮协会要求只放弃集体定价行为，保留附加费(包扩THC)的集体定价权表示坚决反对。

    2．建议取消班轮公会制度，因为这个制度妨碍了货主与承运人之间的正常合作，对全球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。

    3．努力争取将THC包含在运费中。与会代表要继续依靠各自政府干预THC问题，同时要将THC问题报告有关国际组织，如国际商会(ICC)，世贸组织(WTO)，联合国贸发会

(UNCTAD)等等，要求将THC包括在运费中，以便与国际贸易术语和国际贸易惯例相适应。

    4．会议一致认为恐怖活动的目标之一是船舶和集装箱运输，大家都要关注反恐，以保证安全。但是由于反恐所产生的费用应由有关方面共同负担，不能全部转嫁给货主。在反恐的同时，要保证全球贸易的顺利进行。

    5．会议一致支持“全球货主论谈”的形式，以便使全球的货主协会能有机会走在一起，在共同的平台上交换意见和建议。

    东盟货主协会联合会制定了如下行动纲领：

    1．“亚洲货主协会”已成立，东盟货主协会联合会将全力支持亚洲货主协会的发展，使之成为代表亚洲货主的强有力之声。

    2．货主协会之间要加强联系，相互交换信息，对各自取得的成绩要及时通报。

    3．为取消THC做出努力。要继续依靠各自政府干预THC

问题，同时要将THC问题报告有关国际组织，如国际商会(ICC)，世贸组织(WTO)，联合国贸发会(UNCTAD)等等，要求将THC包括在运费中，以便与国际贸易术语和国际贸易惯例相适应。要求联合国贸发会根据“联合国班轮公会行动守则公约”对THC以及其他附加费问题进行干预，给国际航运创造一个更公平合理的贸易环境。努力争取取消班轮公会集体定价的反垄断豁免权。

    4．支持中国货主协会要求政府对THC问题进行干预把

THC包括在运费中作为一口价。  
 5．支持欧洲货主协会对修改欧盟第4056／86号海运规则有关反垄断豁免条款的请求，取消班轮公会的反垄断豁免权。

    6．关注反恐，与各国有关当局紧密合作，保证海、陆、

空货物运输安全措施的执行。

    7．由于国际贸易运输的复杂性，新发生的情况要对货主进行必要的培训。
